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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底薪的送货小哥
算不算服务商的员工

法院：有劳动关系，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付双倍工资

开自己的车进行配送，按配
送订单数量结算报酬，在这种看
似“灵活”的工作模式中，司机与
平台服务商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近日，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提供自有车辆的司机
与团购平台服务商之间的劳动关
系纠纷案，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案由：

某科技公司为“多多买菜”平
台提供运输、仓储等服务。2021年
1月，罗某通过下载“多多买菜（司
机端）”手机软件，注册成为平台司
机，并提供自有车辆为某科技公司完成配送工
作。某科技公司根据软件上统计的配送订单
数量，采取每件0.2元或每个团点2元的标准，
按月无底薪与罗某结算报酬。其间，某科技公
司对罗某进行考勤记录及工作考核，要求罗某
严格遵守平台规定，按照平台显示的货物数
量、配送时间和路线完成配送工作。某科技公
司没有为罗某办理社保参保手续，罗某在该公
司一直工作至2022年4月初。

2022 年 9 月，罗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某科技公司应支付双倍工资差额、补缴社
保金、支付加班工资等。该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
司应向罗某支付差额工资并驳回了罗某其他
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起诉至法院。
判决：

鹤山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首
先，某科技公司对罗某的工作内容、休假制度、
服务要求、薪酬分配等方面进行管理、考核与
奖惩，可见双方存在隶属性。其次，罗某为某
科技公司提供持续性劳动，该公司采用定期支
付方式结算报酬，符合劳动关系中报酬的支付

周期及结算方式。第三，罗某从事的主要工作
属于某科技公司核准登记经营范围中的核心
业务，为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据
此，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宣判后，罗某提起上诉。广东省江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评析：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平台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应运而生。“新业态不是
法外之地”，如何正确厘清平台、平台服务商
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新
问题。提供自有车辆的司机与团购平台服务
商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需准确把握劳动
关系中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两大实质内
涵，从司机与平台、平台服务商之间的隶属
性、报酬结算方式、劳动内容三个维度进行审
查。本案客观公正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法律
关系，准确界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切实维
护了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助推新业态经
济健康良性发展。

黄粤康 丁 洁

停车10分钟收费4元
起诉停车中心被驳回

法院：停车中心明示按市场调节价收费符合规定

停车10分钟，收费4元钱，合
理吗？停车中心与车主因为该不
该收取这 4 元停车费而争执不
下。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停车服务
引发的民事纠纷案，判决驳回车
主的诉讼请求。
案由：

2023 年 9 月 29 日 9 时左右，
段某某驾驶小型汽车驶入某停车
中心经营的停车场，临时停车约
10 分钟，并通过扫码向某停车中
心支付停车费4元。但段某某认
为其属于临时停车，某停车中心
不按照规定施行30分钟内免费停车政策，向
其收取4元停车费违法，遂诉至法院要求某
停车中心退还其停车费 4 元并赔偿其误工
费、交通费、通讯费等经济损失1376元。

某停车中心认为其经营的停车场按相关
部门要求对收费标准进行了公示，已明码标
价，其已按该通知要求设置5分钟的免费停
车时间，段某某停车超过5分钟应当支付停
车费。

法院审理查明，某停车中心在案涉停车
场显著位置设置了停车收费公示牌，公示牌
载明：某停车场收费类型：市场调节价；收费
标准：小、大型汽车全天24小时实行4元/小
时（前5分钟免费停车，超过后计时收费）；还
公示了收费依据。
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某停车中心经营的案涉
停车场属于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不施行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费，其实行
按市场调节价收费。某停车中心按照相关规
定在案涉停车场的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
牌，公示了收费类型、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
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

车设施（写字楼、商场配套停车场等社会力量
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其经营单位应根据停
车供需关系，合理制定停车收费标准，鼓励设
置免费停车时间及其他优惠措施，减轻市民
停车负担。本案中，某停车中心经营案涉停
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其设置5分钟免
费停车时间，符合上述通知要求。法院对段
某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作出前
述判决。

一审判决作出后，段某某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其上诉请求。段
某某不服，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裁定驳回其
再审申请。
评析：

停车难的问题影响民生福祉。把车乱停
在路边不仅会被开罚单，也会导致交通拥
堵。因此各地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鼓励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新的停车设施，提高现有停
车资源利用效率。考虑到投资兴建和管理维
护停车场本身需要大量成本，本案中提及的
规范性文件就进行了相关规定。因此，不同
区域的停车场可根据客流量等调整自己的收
费标准和免费停车时长。 李 想

声称被车辆撞伤住院
起诉后拒不提交证据

法院：原告妨碍诉讼秩序，罚款3000元

因经济纠纷，男子赵某站在他
人车后阻止他人离开。他人缓慢
倒车时，车辆尾部接触到赵某腿
部，赵某顺势倒地。赵某因此诉请
车主赔偿损失。近日，湖北省武汉
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健
康权纠纷案，因原告赵某提交多张
无关票据且拒不提交住院病历和
费用清单的行为妨碍诉讼秩序，对
其处以罚款3000元，并以证据不足
为由驳回原告赵某的全部诉请。
案由：

赵某与孙某曾合伙做生意。
2022年5月31日上午，赵某偶遇孙
某，便与孙某协商解决双方合伙经营产生的
经济纠纷。因协商无果，赵某在孙某想驾车
离开时拉开车门抢走孙某的挎包。孙某将挎
包抢回后发动车辆欲倒车驶离。孙某缓慢倒
车过程中，车尾接触到赵某的腿部，赵某摔倒
背部倒地。赵某倒地几秒后迅速起身跑到孙
某车前，阻止孙某离开。后赵某住院，因孙某
未承担任何医疗费用，赵某遂诉至法院，要求
孙某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4.3万元。

赵某诉称，孙某驾驶机动车倒车撞到自
己后，自己欲阻拦孙某离开时又被撞倒在地
受伤。其住院治疗7天，出院诊断为右侧眼
眶内侧壁骨折等。孙某辩称，自己当天开车
并未撞到赵某，赵某的行为是“碰瓷”。报警
后民警也未认定自己有责任。
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现场视频未拍摄到赵
某起身跑到孙某车前之后的画面。本案证
人王某陈述车辆倒车过程中接触到赵某，赵
某爬起来跑到车辆前方。赵某和孙某双方
确认赵某跑到孙某汽车前方，阻止孙某离
开。但除赵某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能证
明赵某跑到车辆前方后，孙某驾驶车辆再次

撞倒赵某。
赵某提交了两张购买糖尿病药物的票

据和事发两个月后的三张医疗费票据等资
料。经法院释明，赵某未向法院提交与本案
有关联的病历和费用清单。法院认为赵某
的行为妨碍诉讼秩序，遂作出处罚决定书，
对赵某处以罚款3000元。赵某不服，提出复
议，上级法院维持了原决定。
评析：

赵某阻止孙某离开的行为超出了正常
人处理纠纷的合理限度，对孙某造成了威
胁，使孙某产生了恐慌心理。证据显示，孙
某发动车辆后车速非常缓慢，赵某有足够的
时间避开但未躲避，其在车辆尾部接触后顺
势倒地。经调查，赵某是腿部接触到孙某的
车辆，而赵某称其右侧眼眶内侧壁骨折。法
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孙某对赵某的受
伤存在过错，最终驳回赵某的诉请。

法律规定，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
证据，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赵某对自己的
诉讼请求提供不出有效证据，得不到法院的
支持。另外，赵某的行为妨害了法院的诉讼
秩序，理应受到处罚。 王 涛

企业未缴纳社保，员工自掏腰
包垫付社保等费用后，可否向企业
追偿？不久前，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审结了这样一起社会保险纠纷案。
案由：

2022年7月，孙先生入职桂林
市某设备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
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
帮他缴纳社保。为保障自身合法
权益，孙先生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每月自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
本医疗保险费及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费。半年时间里，孙先生共缴纳
社保费用6155.46元。

同年12月，因设备公司一直没有与孙先
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他选择离职。之后，
他申请劳动仲裁，还打起了官司。经仲裁委
员会和两审法院确认：设备公司与孙先生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设备公司应支付孙先生两
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

此后，孙先生再次向秀峰区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设备公司支付其入职期间缴纳的社
保费用。

设备公司辩称，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
系，而是劳务关系，公司没有为孙先生缴纳
社保的法定义务。而且，孙先生自行选择按
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该缴费标准与
单位应缴的职工标准存在差异，其主张的费
用存在不合理之处。
判决：

秀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之前案
件，两审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孙先生在工作期间，因设备公司未
履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及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费的法定义务，导致孙
先生自行承担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31日期间的社保费用，产生了财产损失，

故设备公司应承担社保缴纳费用。
根据相关标准，孙先生自行缴纳的社保

费基数亦未超过桂林市的缴费基数，孙先生
依此诉请设备公司赔偿 6155.46 元并无不
当，法院予以支持。

秀峰区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公司应
赔偿孙先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
保险费及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费6155.46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
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
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建立的重要制度，
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
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

本案中，生效判决已确认双方为劳动关
系，用人单位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导致劳动者自行垫付合理费用，依法应予
赔偿。这既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也警示用人单位必须依法规范用工，任何
规避社保责任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白 雪

员工自行缴纳社保费
诉请单位赔偿获支持

法院：为员工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